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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建立低收入居民家庭经济状况
核对制度的实施意见
 
各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经开区管委会，各相关部门：
为进一步科学、准确地确定社会救助对象，充分整合和利用社会救助资源，提高社会救助水平，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民政厅等部门关于建立低收入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制度的指导意见》（吉政办发[2010]21号）要求，经市政府同意，现就我市建立低收入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制度有关事项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建立低收入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的重要性
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作为准确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关键环节，是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是社会救助工作规范操作的重要前提。社会救助部门根据相关部门或机构提供的居民家庭经济状况信息，与社会救助申请人申报的家庭收入等信息进行比对，从而准确核算和掌握申请人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对于解决家庭收入核算难、救助对象认定难问题，有效遏制在救助对象认定过程中的不正之风，实现社会救助制度的公开、公平、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二、低收入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的主要内容
凡申请城乡低保、医疗救助、保障性住房、教育救助等社会救助项目的居民，其家庭经济状况均应进行核对。低收入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主要是核对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
（一）家庭收入。包括扣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及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支出后的工薪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以及经县（市）区以上民政部门认定的其他应当计入的家庭成员在一定期限内拥有的全部可支配收入。
1.工薪收入可以通过调查就业和劳动报酬、各种福利收入，以及社会保险、个人所得税的缴纳情况获得；
2.经营性净收入可以通过调查工商登记、企业或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情况以及所得税的缴纳情况获得；
3.财产性收入可以通过调查利息、股息与红利、保险收益、出租房屋以及知识产权的收益情况获得；
4.转移性收入可以通过调查养老金、失业保险金、社会救济金、住房公积金的领取、取得赠与、补偿和赔偿情况获得。
（二）家庭财产。包括存款、房产、车辆、有价证券等。
1.实物财产可以通过调查房产、车辆、收藏品、艺术品等有较大价值的实物情况获得；
2.货币财产可以通过调查存款、有价证券持有情况以及债权、债务情况获得。
三、低收入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的主要方式
按照诚信为本的原则，在社会救助项目申请人“诚信认同”基础上，专业操作、信息互通，建立居民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交换平台以及申请可查询制度，实现信息互通。在信息比对的同时，要采取必要的入户调查、邻里访问等传统方式进行核查。
（一）建立低收入居民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系统平台。市级民政部门依托低收入家庭信息核对系统平台，与市级的财政、人社、社保、房产、公安、工商、税务、公积金等部门和机构建立低收入家庭信息核对系统网络专线。低收入家庭信息核对系统作为信息平台，要通过信息化手段为核对部门提供详尽的、客观的数据信息，把原本分散在各个部门的相关经济状况信息，通过核对系统进行最大效率地整合和利用。
在低收入居民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系统平台建成之前，可以通过人工的方式定期进行数据传输，采用加密U盘等形式，制定电子表格名单进行提交和信息比对。具体数据交换周期根据实际需要由民政部门与其他各部门协商确定。
（二）实行科学的核对方法。要根据申请人不同的收入特点，确定不同的核对要素。通过电子比对专线从相关部门获得相应的要素信息，由核对机构的收入财产推算规则，在系统中直接生成该申请人客观、公正的收入财产数额，再与申请人个人申报的数额或政策规定的数额进行比对，得出核对结果。
（三）建立高效的信息共享工作机制。低收入家庭信息核对系统建成之后，所有核对信息必须通过网络专线进行加密传递，确保所有信息的准确、及时、安全。一是民政部门与各相关部门和机构之间要签订协议，明确各自的职责、义务，确保信息传递顺畅安全。二是各相关部门和机构要指定专人负责信息的查询和提供工作。三是设定时限，明确查询信息反馈的时间。
四、低收入居民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工作流程
申请救助人员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数据由市级民政部门与各相关部门负责分级交换和比对。市级民政部门将需要核对的申请救助人员姓名、身份证号码通过网络专线传输给同级相关部门，相关部门按照姓名、身份证号码在本部门的信息系统中进行检索、查询，并将查询结果通过专线反馈给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将所有反馈的信息进行汇总，得出申请救助人员家庭经济状况结果，并出具核对报告。
五、各相关部门的主要职责
（一）民政部门负责低收入家庭信息核对系统数据交换平台建设，开发核对系统软件，并做好安装、调试、升级、培训及数据中心机房、网络专线建设工作。综合协调相关部门进行数据交换，对相关部门提供的信息数据进行比对分析，出具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报告。
（二）财政部门负责提供申请救助人员财政供养情况信息。
（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提供申请救助人员房产拥有、房产交易和出租房屋情况
（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提供申请救助人员的就业信息。
（五）社会保险部门负责提供申请救助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和领取社会保险金等信息。
（六）公安部门负责提供申请救助人员户籍情况、家庭成员组成、死亡情况、车辆拥有情况等信息。
（七）工商部门负责提供申请救助人员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等信息。
（八）税务部门负责提供申请救助人员纳税情况等信息。
（九）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提供申请救助人员的住房公积金缴纳和使用等信息。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城乡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机制的建立，有利于提高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核查能力和救助对象的准确性，意义重大。通过经济状况的核对，将一部分收入、财产等情况申报不实的人员排除在救助范围之外，既提高了保障对象的准确性，又对促进居民诚信意识提高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城乡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的重要意义，统一思想，加强领导，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好。
（二）落实专人，明确职责。城乡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救助工作的效果。各有关部门要落实懂技术、会操作、责任心强的同志来负责此项工作，明确工作职责，确保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加强联系，密切配合。各级财政、银行、证券、住房和城乡建设、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公安、工商、税务等部门要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积极协助民政部门做好低收入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
（四）严格管理，注意保密。低收入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中的许多信息涉及居民家庭和个人的隐私。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保密工作，强化信息保密措施，部门之间信息交换要签署保密协议，对泄露个人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关负责人和领导的行政和法律责任。
 
 
 
 
                             二○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